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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发展成为加洛林帝国的重要制度，这是疆土

大幅扩张、亲自巡行减少、帝国趋于和平三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钦差巡察拓展

到帝国核心区之外的分王国和边疆区。地方显贵和宫廷仆从都是钦差的重要来源。

虽然钦差们很少严惩伯爵等地方显贵，但是他们的巡察无疑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

控，强化了地方显贵的义务，纠正了一些显贵的失职渎职行为。国外学界近来有低

估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历史作用的趋势。对此，我们应当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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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７６８年登基为王到８００年加冕称帝，查理曼征服了阿奎丹、巴伐利亚、萨克

森、伦巴德王国等地，将其统治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但是加洛林帝国①各地在语

言、法律、习俗等方面差异很大。除亲自巡行、召集大会议、签发带有命令性质的

信函等举措外，查理曼还将钦差巡察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他将帝国分为若干巡察

区，向每个巡察区派遣一个巡察组，负责落实政令军令、监督地方伯爵、接受民众

的效忠宣誓、督察各地的王室庄园、解决民怨纠纷、收集地方信息等。国外学界历

来重视对加洛林帝国钦差巡察制度的研究。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学者们依据查理曼

发布的诸多条令，强调钦差巡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凸显了帝国的中央集

权性质，并将钦差巡察的减少作为９世纪中期以后帝国走向解体的原因和表现。②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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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加洛林帝国政治制度史” （项目号１５ＡＳＳ００１）的阶段

性成果，曾提交２０１６年６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
本文将加洛林帝国理解为包括多个王国或公爵国的政治体，因此并未从时间上将它限

定于查理曼加冕称帝之后，而是涵盖了７６８年以来查理曼的帝国缔造过程。
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维克多·克劳泽和美国的詹姆斯·韦斯特法尔·汤普

森。后者曾说，钦 差 制 度 是 “使 皇 帝 无 所 不 在 并 尽 可 能 确 保 他 发 挥 个 人 影 响 力 的 机

制”。参见Ｖｉｃｔｏｒ　Ｋｒａｕｓ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　ｄｅｒ　Ｍｉｓｓｉ　Ｄｏｍｉｎｉｃｉ，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Ｄｒｕｃｋ



而，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国外学界从不同视角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批评。有的学者从时

间上加以限定，强调钦差巡察是公元８００年查理曼加冕称帝的结果；①有的学者从空

间上加以限定，强调钦差巡察仅施行于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区；② 有的学者从钦差

的人选上加以限定，强调钦差多为其巡察区内的显贵；③ 还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加以

限定，强调地方显贵在担任钦差中的获益。④

这种研究趋势体现了２０世纪中期以后日益流行的社会史、地方史、人物志等研

究取向的影响。随着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从国王和王廷转向地方显贵，将研究的资

料从国王的法律条令、王国的年代记等转向国王的各种封赐文书以及地方土地转让、

纠纷解决、家族谱系、圣徒行传等文献，学术界日益强调地方显贵权力的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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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间广泛性以及不同显贵间的相互关联性。这种研究取向虽然丰富了我们的历

史认识，但是很容易导致我们低估加洛林帝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低估当时法律

条令的实际效用，而这些法律条令正是早期学者们最为倚重的史料。

保存至今的查理曼统治时期的条令有一百多种，① 其中一半以上要么以钦差巡

察为主旨，要么涉及钦差活动。这 些 条 令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大 量 有 关 钦 差 巡 察 的 信 息。

本文尝试以这些条令为基础，结合加洛林帝国的政治结构，考察查理曼统治时期钦

差巡察制度的确立过程、实施范围、钦差的选用、巡察的运作和功能等问题，并以

钦差处置地方冲突的两个实例为个案，论证和强调钦差巡察在加洛林帝国内部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一、帝国政治结构和钦差巡察制度的确立

在讨论钦差巡察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加洛林帝国在政治结构上的一些基本

状况和特点。首先，该帝国在空间上可以分为核心区、分王国区和边疆区，② 地域

差异很大。核心区指狭义的法兰克王国，即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 第。

该区域政治资源集中，王宫、王室庄园、王室修道院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同时基

督教化的程度较高，主教座堂较多。核心区之外是分王国区，③ 即被征服的其他王

国、公爵国或地区，包括阿奎丹、阿勒曼尼、巴伐利亚、图林根、萨克森、弗里西

亚、伦巴德王国等。这些王国和公爵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族群认同和相对的独立

性。查理曼在７８１年安排自己的儿子丕平和路易分别成为意大利王和阿奎丹王。在

阿勒曼尼、巴伐利亚、图林根、弗里西亚等地，他倾向于取消公爵，设置多个伯爵。

萨克森是刚刚摆脱松散部落发展阶段的异教地区，查理曼将其分割为多个伯爵区，

同时着手建立教会组织，传播基督教。在分王国之外则是边疆区 （ｍａｒｃａｅ）。每个

边疆区设一位边疆公爵或伯爵，负责对外征战或防御。比如阿奎丹王国外围的西班

牙边疆区负责对付安达卢斯的穆斯林，意大利东北部的弗留利边疆区用于对付斯拉

夫人和阿瓦尔人。边疆区的特点是兵力集中，战事多发，边界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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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令绝大部分被收录在 《德意 志 历 史 文 献 集 成》的 《法 兰 克 诸 王 条 令》第 一 卷 之

中。（Ａｌｆｒｅｄ　Ｂｏｒｅｔｉｕｓ，éｄ．，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ｉａ　Ｒｅｇｕｍ　Ｆｒａｎｃｏｒｕｍ，ｉｎ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ａｂｂｒ．ＭＧＨ），Ｔｏｍｕｓ　１，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Ｈａｈｎ，１８８３）本文在引用这些条令的

条文时采用缩略格式，比如Ｃａｐｉｔ．Ｉ，ｎｏ．２０，ｃ．２１，ｐ．５１，表示 《法兰克诸王条令》第

１卷，第２０种条令，第２１条，第５１页。
参 见 Ｋａｒｌ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Ｗｅｒｎｅｒ，“Ｍｉｓｓｕｓ－Ｍａｒｃｈｉｏ－Ｃｏｍｅｓ，”ｐ．２０６；Ｒｏｓａｍｏｎｄ　ＭｃＫｉｔｔｅｒｉｃｋ，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ｋｉｓｈ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ｇｉａｎｓ，７５１－９８７，ｐ．９７．
“分王国”（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是学术界用于描述法兰克王国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术语。比如

在查理曼统治时期，由其子虔诚者路易担任 “国王”（ｒｅｘ）的阿奎丹 “王国”（ｒｅｇｎｕｍ）
实际上只是整个法兰克王国或加洛林帝国的一个分王国。



其次，帝国的垂直权力关系比较松散。① 帝国统治的最高层是由皇帝及其身边

谋臣所组成的宫廷。帝国有很多王宫，其中大多数分布在核心区，少数分布在分王

国区。亚琛在查理曼统治的最后十几年才日益具有都城的功能。由于皇帝经常外出

征战和巡行，宫廷机构较为简单，宫廷内部各个职司之间的分工并不明确。负责宫

廷日常管理并审理案件的是宫廷伯爵 （ｃｏｍｅｓ　ｐａｌａｔｉｉ），负责草拟诏令信函的是文秘

长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ｒｉｕｓ），负责管理宫廷教堂和教士以及召集和组织宗教会议的是宫廷教

长 （ｃａｐｅｌｌａｎｕｓ）。他们在等级和身份上并不比各地大主教、主教、公爵、伯爵等更

高。查理曼所统治的疆土有２１个大主教区②和近２５０个主教区。③ 大主教区虽然包

括几个到十几个不等的主教区，但是大主教对教省内其他主教的管辖权还很有限。
在这一时期，后世主教之下那种从执事长、执事，一直到堂区神甫的垂直结构还远

未建立。只有部分基督教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才有较为成熟的组织系统。在新近征服

的地区，特别是在萨克森，连主教职位也只是刚刚设立而已。帝国包括６００多个伯

爵区，④ 伯爵负责区内的行政、司法、财税、军务，只有在边疆区或其他军事要地

才设有统辖若干伯爵的公爵或边疆伯爵。伯爵往往是田产众多、势力强大、世代任

职的地方显 贵。许 多 伯 爵 并 不 占 有 查 理 曼 封 授 的 恩 地 （ｂｅｎｉｆｉｃｉｕｍ），不 是 他 的 封

臣。⑤ 在新近征服的分王国和边疆区，伯爵们往往对查理曼更为依从，因为他们多

是来自核心区的显贵，依赖国王的犒赏和封授才获得权力。伯爵区内部的行政建制

既不统一，也不健全。伯爵区包括若干百户区，但是百户长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ｕｓ）有时由

伯爵任命，有时则由民众推举。伯爵还从各百户区或小镇选择若干中小地主担任调

查裁判员 （ｓｃａｂｉｎｉ），由他 们 在 伯 爵 所 主 持 的 马 鲁 姆 （ｍａｌｌｕｍ）会 议 上 检 举 揭 发、
接受调查询问、裁决纠纷。⑥ 实际上，伯爵的代办、百户长、调查裁判员之间并没

有固定而明确的分工。⑦ 此外，查理曼在各地的王室田庄或新征服的疆土上安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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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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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最近刘寅强调 “权力弥散和政治参与多元是加洛林政治的最大特征”。参见刘寅：《“训
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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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己的仆从或家臣。他们对国王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但是缺乏显赫的家族背景，

地位低于主教和伯爵，对主教 和 伯 爵 的 制 约 作 用 有 限。在 这 种 松 散 的 权 力 结 构 下，

以查理曼为中心的中央权力要想触及社会底层，要想获得每一个成年男子的效忠，

实非易事。

再次，帝国存在世俗行政和教会组织两套系统，但是二者往往权限不明，易生

冲突。在同一地区，通常既有主教，又有伯爵；既有几位修道院院长，又有一批国

王的封臣。查理曼多次在法令中强调主教和伯爵应相互辅助，不过这些地方精英实

际上常常争夺权力、土地和民众，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帝国核心区，主教区往往

大于伯爵区，伯爵难以抗衡主教，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分王国、边疆区，伯爵

不仅辖区较大，且军权突出，是地方权贵中的执牛耳者。总之，大主教、主教、伯

爵、修道院院长以及国王的封臣们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冲突使王廷和钦差的介入成为

必要和可能。

最后，王廷控制和监督地方势力的机制有很多种。亲征和巡行曾是查理曼治国

的重要手段。查理曼在加冕称帝之前的３２年中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几乎每年都奔

走各地，可以直接与各地的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等见面。他可以在征战过程中

了解地方显贵的才干、忠诚度和相互关系，亲自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是，随着

帝国疆土的日益扩大，查理曼亲自巡行各地变得日益困难。而且，他在公元８００年

后征战减少，年事渐高，久居亚琛，很少再亲自巡行。他一般每年举行一两次教俗

显贵共同参与的王国大会议。教宗、国王、大主教也可以根据需要召集不同范围的

主教会议。加洛林王朝还延续了墨洛温王朝就已经存在的校场 （军事）会议，借此

筹划和部署每年的军事行动。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庆也为国王和显贵们的相聚

提供了良机。会间的宴饮、会后的围猎，特别是在亚琛温泉的共同沐浴，是查理曼

将各地显贵聚拢到自己周围的重要途径。①不过，加洛林帝国有近２５０位主教和６００
多位伯爵以及许多修道院院长。即使是王国大会议，参加者也很少超过百人。帝国

疆域辽阔，会议通常是在核心区的某个王宫举行。即使提前数月发出会议通告，分

王国特别是边疆区的重要显贵也因旅途迢迢，不能久离职守，很难参会。当然，王

廷和地方显贵也可以通过信函和信使间接沟通，但是信函所能传递的信息毕竟有限，

而单纯的信使往往地位低下，难堪大任。于是，钦差巡察就成了王廷管控地方显贵

的最重要的间接机制。

派遣特使外出巡察或执行命令是中世纪早期各类掌权者的普遍政策，这在墨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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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王朝、教会组织和当时的其他政治体中皆有体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就已采用

这种举措。在７世纪中期出现的 《马库尔夫书仪》中，就有国王派遣钦差出使由其

兄弟统治的另一王国的例子，也有国王派遣一位教士和一位俗士到某地巡察，要求

相关人员向巡察组提供食宿和行旅协助的例子。① 查理曼的先祖在担任墨洛温王朝

的宫相期间，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而且当时的文献已经区分了两类使者。一类是

执行单一事务的 “专使”（ｍｉｓｓｉ　ａｄ　ｈｏｃ），另一类是 “巡行使者”（ｍｉｓｓｉ　ｄ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ｓ）。

在查理曼的祖 父 查 理·马 特 担 任 宫 相 时 期，这 类 “巡 行 使 者”已 频 繁 出 现 在 文 献

中。② 同样在教会内部，教宗经常派遣特使奔走往来，或与世俗统治者协商谈判，或

联络督察各地主教。很多宗教会议的决议也规定大主教、主教应定期巡察和训导各自

的辖区。６１４年墨洛温国王克罗塔尔二世就在敕令中规定：“主教或其他权势者，若居

于异地，则不应委任来自异地的人为法官或巡行使者，而只能从当地人中委任秉持公

道并施行公道予他人的人。”③ 与法兰克王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政治体也存在

类似现象。７５５—７６０年之间，巴伐利亚公爵塔希洛 （Ｔａｓｓｉｌｏ）三世派遣一批教士作

为 “公爵的特使” （ｍｉｓｓｉ　ｄｕｃｉｓ），到各个教区巡察。④ 产生于这一时期的 《阿勒曼

尼人之法》也规定，公爵的特使遇害时的偿命金是普通人的三倍，他们在履行宗教

或司法职责时应携带印签。⑤ 在被查理曼征服之前，伦巴德王国的国王们就开始派

遣钦差督察公爵、主持法庭。⑥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当权者派遣其所信任的使者外

出各地处理军政事务和裁决纠纷是中世纪早期一种 “普遍的统治实践”。⑦

不过，查理曼之前的这些统治者主要是将钦差巡察作为一种临时应急举措来使

用的。与此相比，查理曼统治时期加洛林帝国的钦差巡察频次更高、范围更广，且

以诸多条令为基础。他在加冕称帝之前即已频繁派遣钦差外出执行命令。他在登基

为王的次年 （７６９年）或稍晚的时候就发布条令，要求主教每年巡视其辖区。⑧ ７７９
年查理曼在赫斯塔尔发布的条令规定：“若伯爵在其辖区不施行正义，则朕的钦差应

在该伯爵的府邸食宿，直至正义在那里得以伸张；若朕的封臣不施行正义，则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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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钦差应入住他的府邸，从他的府邸获得生活所资，直至他施行正义。”① 在发布于

７８１年的 《曼图阿条令》中，查理曼规定：“若劫匪未到钦差面前 （受审），伯爵应

予以追捕，并将他们置于担保人或保证金的保证之下，直到钦差重返那里。”② 钦差

在离开一个伯爵区后还会 “重返那里”，这说明当时钦差已经定期地或规律性地巡察

伯爵区。

７８９年３月２３日，查理曼在亚琛发布条令，要求钦差们接受民众对他及其儿子们

的宣誓效忠。③ 为此，他指令图卢 兹 伯 爵 曼 提 奥 （Ｍａｎｔｉｏ）和 宫 廷 伯 爵 尤 吉 里 乌 斯

（Ｅｕｇｅｒｉｕｓ）到阿奎丹巡察，并逐条列出了巡察的事项。④ 在这一年的另一条令中，他

要求钦差到各地接受民众的宣誓效忠，并明确规定哪些人应该宣誓，怎样组织宣誓，怎

样处置逃避宣誓的人。稍后，查理曼发布了著名的 《广训》（Ａｄｍｏｎａｔｉ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⑤ 他

在该文件的前言中对各地教俗显贵们宣布：“朕向你们派出朕的钦差，让他们以朕的

名义和权威，与你们一道纠正应当纠正之事。”⑥ 这表明，钦差的职责在于督促伯爵，

纠察弊政；他们以国王的 “名义和权威”办事；他们依据条令中详细列出的事项展开

巡察和训导。这一系列条令可以说开启了钦差巡察的制度化进程。

从７８９年到８０２年，钦差巡察不仅更为频繁，而且已经出现分组分区巡察，只

是尚未出现针对整个王国的大巡察。７９０年一组钦差被派往阿奎丹王国，另一组被

派往纳尔傍、普瓦提埃等地。７９１年秋天，为了筹备讨伐东部边疆之外的阿瓦尔人，

查理曼向弗莱辛和洛尔施各派出一个巡察组。７９８年和７９９年则有前往意大利、摩

泽尔河流域、罗讷河流域的几个巡察组。⑦

８００年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一年多之后，即８０２年年初，他发布

《钦差通用条令》。⑧ 该条令共４０条，内容分门别类，结构严谨，首尾呼应。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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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采用了刘寅对该文献名称的翻译。他将 “ａｄｍｏｎａｔｉｏ”翻译为 “训”或 “训诫”。不过

查理曼在 《广训》中刻意避免使用居高临下的强势语气，因此 “劝谕”或 “劝诫”或许更

符合当时的语境。参见刘寅：《“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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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芬·帕 昌 尔 德 最 近 通 过 文 本 比 较 分 析，提 出 了 与 主 流 观 点 不 同 的 意 见。他 认 为

《钦差通用条令》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王廷的 “官方”文本，而是由意大利北部的书吏们

将不同 的 文 本 汇 总 而 成 的。这 里 笔 者 仍 然 沿 用 主 流 的 观 点。参 见Ｓｔｅｆｆｅｎ　Ｐａｔｚ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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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条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他选择了 “最审慎、最睿智的显贵”，“派遣他们前往王国

各地”“详细调查，以便遵从上帝的意旨，保持对上帝的敬畏，向各地的所有人，无

论是上帝的神圣教会还是贫弱者、孤儿、少女、鳏寡等一切民众，充分展现法律和

正义”。随后的第２—９条是对所有人的命令，逐条阐述了哪些人应当对皇帝宣誓效

忠以及效忠誓词的内容和含义。第１０—２４条是对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

教士、修士、修女等各级各类教会人士的命令和要求，内容涉及主教对其下属以及

教民的管理和训导，院长对修 士 和 修 女 的 管 理，教 会 人 士 与 世 俗 人 士 的 相 互 协 助，

教职的选任，等等。第２５—３９条是对钦差、伯爵、法官、百户长等世俗人士的命令

和要求，内容涉及严守判案的原则、保护行旅之人和其他受皇帝保护的鳏寡孤独等

弱势者或被皇帝宽恕的人，保护和服从皇帝任命的官吏，打击凶犯，严禁乱伦，打

击伪证，禁止私自捕捉猎苑中的猎物，等等。第４０条则重申对所有 人 的 要 求，即

“通过朕的钦差”，教会和世俗两个领域的所有人都能知晓法律、严于律己。① 这一

条令得到了贯彻落实。当年个别钦差在巡察中使用了从 《钦差通用条令》中摘录或

简化出来的条令，学术界称之为 《钦差专用条令》。② 这种专用条令有三个版本、四

种手稿流传至今。再辅以年代记、传记等其他文献，学者们区分出了当年的五个巡

察区，并且确定了相应的五个巡察组。负责巴黎地区的是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法杜尔

夫 （Ｆａｒｄｕｌｆ）和巴黎伯爵斯蒂芬 （Ｓｔｅｐｈａｎ）。鲁昂大主教马格纳德 （Ｍａｇｅｎａｒｄ）和

伯爵马德尔高德 （Ｍａｄｅｌｇａｕｄ）负责以鲁昂大主教区为主的一个巡察区。桑斯大主

教马格努斯 （Ｍａｇｎｕｓ）则会同伯爵戈德弗里德 （Ｇｏｄｅｆｒｉｄ）负责以桑斯大主教区为

主的巡察区。兰斯大主教乌尔法 （Ｗｕｌｆａｒ）和一位姓名不详的伯爵则负责以兰斯大

主教区为主的巡察区。另外还有吕提克 （Ｌüｔｉｃｈ）主教盖尔巴尔德 （Ｇｈａｅｒｂａｌｄ）领

衔负责的一个巡察区。③ 这次巡察规模大、范围广、分区组织、以条令列出巡察事

项，可以作为钦差巡察制度确立的标志。

在此之后，钦差巡察更为频繁，而且趋于常规化。８０５年１２月查理曼在蒂永维尔

召开会议，派遣钦差外出巡察，命令他们在下次举行会议时回禀。在三四个月后的奈

梅亨会议上，查理曼又命令刚刚汇报完巡察结果的钦差们根据新的条令继续巡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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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钦差专用条令》产生于８０２年年初，而 《钦差通用条令》产生于这一年１０月的

亚琛大会议，因此前 者 并 不 是 从 后 者 中 摘 录 出 来 的。笔 者 这 里 仍 然 采 取 主 流 的 观 点。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Ｉｎｎ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ｗ，”ｉｎ　Ａｌｉｃｅ　Ｒｉｏ，ｅｄ．，Ｌａｗ，

Ｃｕｓｔｏｍ，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８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Ｌｏｎｄｏｎ：Ｋｉｎｇ’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１，ｐｐ．１９４－１９８，２００．
Ｗｅｌｈｅｉｍ　Ａ．Ｅｃｋｈａｒｄｔ，“Ｄｉ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ｒｉａ　ｍｉｓｓｏｒｕ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ａ　ｖｏｎ　８０２，”Ｓ．５０４－５０７．
Ｃａｐｉｔ．Ｉ，ｎｏ．４６，ｐｐ．１３０－１３１．



他在８１１年至８１３年间发布的条令中规定，钦差应每年四次，分别在１月、４月、７
月和１０月巡察其所负责的各伯爵区。① 这表明，查理曼在晚年已经将钦差巡察作为

一种常规制度而非临时举措，钦差的任职期限已不限于一次巡察，而是延长到一年

甚至更久。

８０２年的大巡察发生在查理曼加冕称帝之后不久，且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

求各地年满１２岁的男子向新近成为皇帝的查理曼宣誓效忠。冈绍夫等学者据此认

为，查理曼８０２年的立法和巡察是其加冕称帝的结果，目的在于借此效仿查士丁尼

等罗马帝国的皇帝，证 明 自 己 配 得 上 皇 帝 的 名 号。② 这 种 观 点 值 得 商 榷。查 理 曼

７６８年登基为王之后就开始派遣钦差外出，７８９年后钦差巡察就日益频繁。８００年查

理曼的加冕称帝虽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它在钦差巡察制度递进式的长期发

展过程中并非决定性因素。加洛林帝国的疆域越大，维持统一就越困难，加强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就越急迫；在８００年之后查理曼年事渐高，很少外出巡行，日益安居

亚琛，钦差巡察这种中央与地方间接沟通的机制在帝国内部治理中的作用必然日益

重要；而帝国内外的和平局面也为钦差巡察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三种因素

的共同作用，才是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制度确立的根本原因。

二、巡察的范围和钦差的选任

８０２年查理曼将帝国划分为若干巡察区 （ｍｉｓｓａｔｉｃａ），每个巡察组只负责一个巡

察区。

分区巡察是为了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 “整个王国”的巡察。巡察区与大

主教区大致相当，但又并非完全一致。比如，以巴黎为中心，由法杜尔夫和斯蒂芬

负责的巡察区包括桑斯大主教区的北半部。鲁昂大主教马格纳德领衔负责的巡察区

包括了本属图尔大主教区的勒芒。由桑斯大主教马格努斯负责的巡察区还包括里昂

大主教区的北部和贝桑松大主教区的一部分。③ 有的学者强调巡察区与大主教区的

一致性，认为这体现了钦差巡察对教会组织体系的利用和依赖。④ 有的学者则强调

巡察区与大主教区之间的差异，认为查理曼如此安排是为了避免教会人士影响过大，

防止 “教会权威轻易巩固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干预”。⑤ 在加洛林帝国，大主教和主教

的任命取决于国王的意旨，在查理曼的统治下尤其如此。因此，查理曼并不担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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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士会 “权力过大”。实际上，不同大主教的辖区大小差异很大，犬牙交错，查理

曼在划分巡察区时未完全采用大主教区的划分，很可能是为了使各巡察组的负担大

体均衡，确保他们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学者们所能确定的８０２年的五个巡察区都在帝国的核心区。那么，钦差巡察是

否遍及 “整个王国”呢？对此，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认

为，钦差巡察拓展到了 “整个王国”。① 卡尔·费迪南·维纳则认为，普罗旺斯、塞

普提马尼亚、加斯科尼、阿奎丹、布列塔尼、弗里西亚、萨克森、图林根、巴伐利

亚、阿勒曼尼、意大利均未纳入直接由王廷组织的巡察之中。② 为了辨析这一问题，

我们粗略考察一下钦差们在阿奎丹、巴伐利亚、意大利和萨克森四个地区的活动。

首先来看阿奎丹。查理曼在继承王位的第二年 （７６９年），便征服和吞并了阿奎

丹。他在７８１年将年幼的儿子路易 （即后来的虔诚者路易）立为阿奎丹王。此后他

主要通过图卢兹伯爵、阿尔勒 大 主 教、子 王 路 易 及 路 易 的 辅 政 大 臣 等 统 治 阿 奎 丹，

自己很少远赴此地。如前所述，他在７８９年派遣两位钦差曼提奥和尤吉里乌斯前往

阿奎丹，执行条令，接受民众对他的宣誓效忠，并督察其他事项。③ 据马丁·格拉

费尔的研究，查理曼统治时期有据可考的钦差在阿奎丹活动的例证至少有６次，其

中包括指令钦差落实向塞普提马尼亚地区某些修道院的土地捐赠、传达给塞普提马

尼亚伯爵的命令、审理涉及纳尔傍地区的一桩案件等。④ 也就是说，查理曼派往阿

奎丹的钦差多是为了执行单项命令。

如前所述，巴伐利亚在被查理曼吞并之前，就有公爵派遣使者完成某项事务的

先例。⑤ 查理曼在制服并囚禁公爵塔希洛三世之后，努力将巴伐利亚改造成为法兰

克王国的一个行省，不再设公爵，而是派遣法兰克、阿勒曼尼和莱茵河中游地区的

显贵们进入巴伐利亚，取代了在该地居于统治地位的阿吉洛尔夫家族 （Ａｇｉｌｏｌｆｉｎｇ）

的部分成员，同时也接纳了一些支持查理曼的当地显贵。此后执掌巴伐利亚兵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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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查理曼的内弟、将军 （ｐｒａｅｆｅｃｔｕｓ）杰罗尔德 （Ｇｅｒｏｌｄ），教会首领则是曾在亚琛

宫廷学习的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恩 （Ａｒｎ）。杰罗尔德和阿尔恩在巴伐利亚一直被称

为 “国王的钦差”（ｍｉｓｓｉ　ｒｅｇｉｓ），没有固定的期限和任务。８０２年，阿尔恩和一位世

俗人士吉塞尔哈德 （Ｋｉｓｅｌｈａｒｄ）巡察了巴伐利亚各地。① 此外，查理曼还向巴伐利

亚派遣一些其他的钦差，负责执行单项事务，比如筹备对付阿瓦尔人的战事。②

在被查理曼征服之前，伦巴德王国也有钦差巡察的安排。该王国内部有一些处

于半独立状态的公爵国，比如斯波莱托公爵国和贝内文托公爵国。除国王派出的钦

差外，还存在由公爵派出，或者由国王和公爵共同派出的钦差。７７４年查理曼成为

伦巴德王之后不久，便将其子丕平安排为该王国的国王。至少从７８７年的第三次意

大利之旅开始，查理曼就将由一位教会人士与一位或多位世俗人士组成的巡察组作

为治理意大利的一项措施。受 查 理 曼 委 派，负 责 辅 佐 丕 平 的 辅 政 大 臣 先 后 有 数 人，

他们常常派遣钦差外出巡察。这些巡察有的是以查理曼的名义，由查理曼统一部署，

属于加洛林帝国整体巡察的一部分；有的则是以子王丕平的名义，由辅政大臣自行

安排，属于意大利王国内部治理的措施。③

最后，７９８年，一位萨克森人在 写 给 查 理 曼 的 信 中 提 到 “上 易 北 河 巡 察 区”。④

７９７年查理曼发布专门针对萨克森人的条令，其中规定钦差及其随从的偿命金为普

通人的三倍。⑤ 可见，钦差的活动范围也扩展到萨克森。

上述例证表明，在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拓展到帝国核心区之外的各个分

王国、公爵区或边疆区，只不过这些地区的巡察以专项巡察为主，而且不少是间接

进行的，即由分王国的国王或辅政大臣、公爵或边疆伯爵来组织落实。这种间接巡

察恰恰体现了查理曼对分王国和边疆区不同地域特点的尊重，实为因地制宜之策，

我们不应当将其解释为钦差巡察的地域局限。

在考察了巡察区的划分和巡察的范围之后，我们接下来考察查理曼是如何选任

钦差的。在８０２年的 《钦差通用条令》中，查理曼称钦差是 “从最审慎、最睿智的

显贵中选出的可敬的大主教、其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以及虔诚的世俗人士”。⑥ 这种

表述凸显了钦差的身份之高、地位之重。该条令并没有列出钦差的名单。不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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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每个巡察组都由一位高级教会人士和一位伯爵组成。① 既

然８０２年大巡察中的钦差确实是由位高权重者担任，那么这是８０２年的首创还是此

前的一贯政策呢？

据 《洛尔施年代记》在８０２年的史事中记载，查理曼 “念及王国之内的穷人无

法完全得到公平正义，便不愿从他的王宫中选派较为贫贱的仆从去审理案件，因为

（他们收受）贿赂，而是从他的王国之内挑选那些不需要向无辜者索取贿赂的大主

教、其他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公爵和伯爵们，派遣他们到他的整个王国，以便施

行公义于教会、孤儿、穷人和所有的民 众”。② 这 一 记 载 印 证 了 当 年 钦 差 的 位 高 权

重，而且透露出这是查理曼的特意安排。克劳泽等学者据此认为，８０２年前的钦差

主要来自宫廷和皇帝身边的仆从，体现了查理曼的个人意志和权威，而８０２年的钦

差则由位高权重的显贵担任，因而埋下后世地方显贵在自己势力范围内长期担任钦

差这一弊端的种子。③ 冈绍夫也强调这种人事调整是８０２年查理曼 “改革计划”的

一部分。但是荣根·汉尼格详细考察了８０２年以前文献中提到的钦差们，发现他们

大部分都是大主教、主教、伯爵等地方显贵，因此８０２年根本不存在人事调整。④

笔者认为，８０２年确实没有发生 《洛尔施年代记》中所记载的用人倾向的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汉尼格所说的那样，来自宫廷和皇帝身边的仆从不会担任钦差。

８０２年的钦差巡察是查理曼统治时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这次

巡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查理曼只能选择位高权重的教俗显贵担任钦差。但是，除

了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巡察外，还有各种小范围的、日常的、专项的调查。皇

帝身边的仆从虽然身份较低，比教俗显贵们略微 “贫穷”，可能更容易受贿赂诱惑，

但是他们更听命于皇帝，能更快捷及时地出巡，因而比教俗显贵更适合担任专项事务

的钦差。皇帝的仆从办理专项事务用时较短、影响较小，且他们地位较低，相关文献

记载较少，因此我们容易形成皇帝极少派遣这类钦差的印象。《洛尔施年代记》正确

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钦差，只是该年代记的作者具有显贵的立场和偏见，难免贬低担

任钦差的宫廷仆从。事实上，皇帝总是根据两种钦差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灵活任用。

在８０２年的大巡察中，钦差都是在其职务辖区巡察的。学者们通常强调这种安

排的缺点，即钦差们在巡察中容易袒护亲友、打击异己，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这种

安排的优点。首先，作为当地的显贵，他们具有调查问题和执行命令所需要的地方

知识、资源和手段。正如詹尼特·尼尔森在谈到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的钦差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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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评论的：“能干总要比无能更可取。只要钦差受命于国王，经常与国王面对面接

触，国王的利益就同样能够得到维护。”① 其次，查理曼选用地方显贵担任钦差是一

种强化垂直权力关系的重要举措。大主教在其辖区担任钦差，有助于加强对下属主

教的管制。一个巡察区内包括很多伯爵区，皇帝往往选择亲近可信的伯爵担任钦差，

这能够提升该伯爵的影响力。此外，钦差受命在本地巡察，可以将日常的本职工作

和代表国王进行的巡察结合起来。② 最后，加洛林帝国根本没有一套选官系统和机

制，更谈不上为抑制官僚恩庇亲友而创设的遥任 （回避）、轮转制度。查理曼任用教

俗显贵担任钦差，彰显了他分享权力给地方显贵的意愿，体现了他对地方势力的尊

重。而地方显贵参与帝国治理，分享和分担皇帝的 “职责”，正是加洛林帝国较为松

散的政治结构下皇帝与显贵之间 “共识政治”的重要内涵。③ 正如马太·英尼斯等人

所指出的，当时的人并不觉得钦差不应该在其职权或势力范围内巡察。④

在８０２年的巡察安排中，每个巡察组都由一名高级教会人士 （通常为大主教）

和一名伯爵构成，而且各种文献在谈到两位钦差的时候总是先谈大主教，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可以将巡察组中的大主教称为 “首席钦差”。这种教俗结合、教会人士优先

的安排也具有很多优点。其一，由于钦差巡察的任务既有教会事务，也有世俗事务，

因此大主教与伯爵搭档出巡，有利于对不同事务的协同处理，体现了查理曼对教俗

两套权力系统的综合利用。其二，加洛林帝国是教会与国家的合一，基督教思想与

皇权观念相互渗透是其重要特征，⑤ 帝国政治理念和立法实践包含着强烈的宗教劝

谕特征。由大主教领衔巡察，有助于向民众传递这种宗教的劝谕，加强司法行政活

动的宗教权威性和合法性。其三，大主教甚至主教的辖区范围和政治影响力都超过

了伯爵，在帝国核心区尤其如此，因此大主教担任首席钦差符合其实际权力。其四，

相比于以家族势力为基础并在地方上世代任职的伯爵和公爵，大主教和主教多由忠

于国王并受到国王信任的教会精英担任，甚至是由宫廷教士出任。尽管教会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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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教职须由教会人士和民众推选，但是皇帝的 “同意”或 “任命”才是决定性条

件。① 国王对大主教和主教的控制力比对公爵、伯爵的控制力要强一些，这是由大主

教而非伯爵领衔巡察的又一重要原因。其五，修道院院长虽然也是教会人士，但他们

往往没有固定的辖区，其权力往往限于其所拥有的地产之上，而这些地产通常来自零

碎的捐赠，分散于各地，因此与大主教和主教相比，修道院院长们较少担任钦差。

不可否认，钦差在其辖区巡察具有潜在的弊端和危害。比如，有些钦差索取或

收受贿赂；一些显贵借担任钦差的机会，打击异己，壮大势力。但是，钦差能够索

取或收受贿赂，恰恰体现了他们的威慑力，间接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国王或皇帝的

权威。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显贵在其职权和势力范围内长期担任钦差的现象并不多

见。因此，我们不应当以显贵担任钦差为依据，夸大钦差巡察制度的缺陷。更何况

如前所述，还存在着另一类型的钦差，即受皇帝之命负责调查和处理专项或单一事

务的宫廷仆从。

三、巡察的运作

获得授权或指示，是钦差出巡的第一步。查理曼往往在大会议上统一部署大巡

察。大会议的决议有时由文秘署写成书面条令，转交钦差们携带出巡；有时则由钦

差们 （或其书吏）写下会议记录，作为出巡时的依据。有的钦差还整理了不同时期，

甚至相隔几十年间产生的不同条令，作为工作手册。他们往往将这些条令与法律文

件、主教的训导手册、宗教会议的决议等抄录在一起。这说明钦差们在巡察时重视

依靠法律条令作为权威和依据。② 钦差以国王的名义和权威办事，是 “王廷伸出去

的触角”，③ 可以承担国王交托的任何事务。比如，接受民众的效忠宣誓；④ 督察伯

爵等地方官员执行王令、秉公判案；⑤ 传达和执行军令，收取违抗军令者的罚金；⑥

管理和督察王室田庄、教堂、国王封授出去的封土等资产和权益；⑦ 督察教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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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和强化教会内部纪律；① 宣讲法律政令、调查地方习惯法、了解显贵之间的

私人关系，② 等等。钦差在落实巡察条令的时候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可以根据国王

的命令、实际需要以及自身的利益而有所侧重。比如，８０２年的几种 《钦差专用条

令》在条文次序和内容方面都略有差别。法杜尔夫和斯蒂芬所负责的以巴黎为中心

的巡察区包括了较长的海岸线，因此该巡察组还负担着加强海防这一职责。③

获得授权后，钦差们会通过信函要求巡察区内的主教或伯爵提前做好准备。在

保存至今的一封钦差们写给伯爵们的信中，钦差们首先通告了皇帝对他们的任命；

接着便强调他们自己要在四月中旬回禀皇帝，要求伯爵们提前召集下属和民众做好

准备；告诫伯爵们提前执行皇帝的口头或书面命令，而不能等钦差们到达时才向他

们承诺执行。④ 钦差们可以从途经地的显贵和民众那里获得协助和便利，可以征用

粮草，获得食宿。⑤ ７９８年，奥尔良主教提奥多尔夫 （Ｔｈｅｏｄｕｌｆ）与里昂大主教莱德

拉德 （Ｌａｉｄｒａｄ）一道远赴南部的阿奎丹，作为钦差巡察了罗讷河流域。他以此为经

验，撰写了被后世称为 《致众法官》（Ａｄ　Ｉｕｄｉｃｅｓ）的劝诫诗篇。他在诗篇中称自己

绝不接受 “邪恶之手”送 来 的 贿 赂，但 是 接 受 “友 善 之 手”送 来 的 “树 上 的 果 实、

园子里的蔬菜、鸡蛋、葡萄酒、面包”等 “小东西”，以及 “其体虽小，宜于食用”

的 “小鸡小鸟”。⑥

在到达伯爵区后，钦差应召集当地的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国王的封臣等

显要人物，举行巡察大会，向他们宣讲国王的命令，要求他们支持配合。巡察大会

既是王室法庭的派出法庭，也是扩大了的伯爵法庭。除地方显贵及其下属之外，百

户长、审判员以及欲向钦差申冤或检举的人，甚至是当地的民众，均应出席。为了

保证相关人员参会，伯爵不应在钦差到来时组织自己的马鲁姆会议，而应陪同和协

助钦差。据前述提奥多尔夫描述，他和里昂大主教莱德拉德作为钦差每到一城，民

众无论男女老幼，都前来相见。由于参加者众多，钦差不得不设法维持会场秩 序。

提奥多尔夫将巡察大会描述为 “混乱”、“吵闹”的法庭。钦差需要让人尽快修缮厅

堂的大门，确保参加者有序入场。钦差要严禁门子索贿，确保贫穷者能够进入。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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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在会场必须 “大声”宣讲，必须在原告和被告相互争吵的时候冷静调查，严令众

人保持肃静。① 条令也规定任何当事人或证人不得携带武器入场。② 钦差可以自行

组织法庭，安排和选任书记员，撤换或增补各百户区的审判员。③ 涉及死罪的案件，

则只能由钦差和伯爵会审。④

钦差们在短时间内如何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呢？民众的检举和控告是他们的首

要信息来源。查理曼禁止商贩将武器铠甲卖给东部边疆外的敌人，规定钦差应罚没

违禁者的 所 有 货 物。罚 没 之 物，一 半 归 国 王 府 库，另 一 半 由 检 举 揭 发 者 和 钦 差 平

分。⑤ 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提高了钦差执行禁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民众的

检举揭发。在８０７年的条令中，查理曼要求钦差调查他封授出去的封土是否被减损

或吞并。他规定钦差应在伯爵的代办 们 的 陪 同 下，召 集 封 土 上 的 民 众 进 行 调 查。⑥

其次，钦差可以直接传讯相关人员。７８９年和８０２年有关效忠誓词的条令都规定民

众对国王和皇帝不能有任何欺诈和恶意，接受传讯审问是民众的义务。钦差既可以

传讯案件原告被告所提供的证人，也可以直接传讯当地的其他知情者。被传讯者不

得作伪证，违者若无法得到皇帝的宽恕，会被砍去右手，没收财产。⑦ 而且，钦差

注重通过不同人员的不同陈述发现问题。查理曼在８０２年或８０３年写给一位担任钦

差的教会人士的信中，要求后者在主持法庭时当众宣读、仔细调查，并且要求他们

“首先询问修道院院长们是否知晓条令，随后询问代办们 （ｐｒａｅｐｏｓｉｔｉ），接着询问执

事 （ｄｅｃａｎｕｓ），最后询 问 其 他 官 员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ｅｓ）”。⑧ ８０５年 的 条 令 规 定，为 确

保证人据实陈述，防止伪誓和串供，钦差应将证人分开逐一问讯。⑨ 前述提奥多尔

夫的诗篇也强调，钦差务必 “逐一讯问”，“若有两位证人，则将他俩分开；若有多

位，则将他们都分开”。瑏瑠 最重要的是，钦差注重利用地方显贵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来

发现和处理问题。对此，我们稍后通过两个例子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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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逐一造访巡察区内的各个伯爵区，就不可能在同一地方

滞留太久。对于在某个伯爵区的未尽之事，他们可能安排相关人员到即将巡察的另

一伯爵区继续审理，也可能安排相关人员等待他们下次光临时重新审理。在查理曼

统治后期，钦差巡察的事项日益庞杂，很难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因此，查理曼在

条令中多次要求钦差们加大力度，提高效率。比如在８０３年的 《钦差条令》中，查

理曼就强调 “尚未交回报告的钦差”应 “报告他们的工作”；报告他们 “在各地滞留

了多久，带着多少随从”；钦差既要审慎，又要坚定；“不能耽搁于临时发生的其他

事情”，而应确保自己参加下次大会议并汇报工作。①

钦差们巡察之后应书面或口头向皇帝汇报情况。他们在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有

时会成为下次大会议的议题，或者成为他们下次巡察的重点。查理曼发布的很多条

令都以 “朕听闻如何如何”这样的表述开始。他所听闻的这些问题，应该有相当一

部分来源于钦差在巡察后的汇报。

四、钦差巡察的政治功能

不可否认，钦差巡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最突出的是，钦差所获得的授权

主要是对伯爵等地方显贵进行调查和督促，而非直接惩处。钦差虽然可以直接撤换

伯爵的代办、伯爵区的法官、百户长、百户区调查员等身份较低的官员，但是不能

撤换伯爵。对违规或失职的伯爵，钦差往往只能要求他们做出解释，或者将他们的

表现向皇帝禀报。② ８１２年查理曼派遣钦差到西班牙边疆区调查伯爵们对移民的侵

害，他只是要求伯爵们到钦差面前做出解释。③ 实际上，查理曼很少削夺伯爵们的

职位。在他统治的４６年中，有据可考的将伯爵撤职的例子仅有１０次。而且这些被

革职者要么是叛乱的显贵，要么是在边疆战事中遭受重大败绩的伯爵。④ 一些条令

中虽然包含着将失职的伯爵撤职的规定，但这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严重的警告。

其次，钦差可以从巡察中获益，借机加强和巩固自身权力。担任钦差的显贵不

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皇帝，参加大会议，结交其他显贵，而且能够在干涉或调解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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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过程中谋取私利，获得赠礼或贿赂。① 地方显贵通过担任钦差，转变为帝国的

官员，借助皇帝的权威将自身权力合法化。② 比如，伯爵鲁佩特是洛尔施修道院的

创建人。虽然他的祖父和父亲只是地方权贵，但是他自己多次担任莱茵河中游地区

的钦差，成为王廷要臣和整个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③ 可以说，担任钦差是他发迹

的重要途径。

最后，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的制度化程度仍然有限。钦差属临时任命而非

常设职官，没有固定的品级和薪俸。钦差仅由国王直接派遣，王廷不设专门管理钦

差的机构和官员。钦差没有属员，外出巡察除了依靠自己的仆从外，只能依靠所巡

察地区的伯爵、百户长等。巡察区与大主教区有关联，但也有区别，它并没有在后

来成为固定的行政区划。比如，８２３—８２５年间虔诚者路易在举行全国大巡察时，就

划分了１２个巡察区。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钦差的巡察依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首先，他

们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宣传了查理曼的治国理念。查理曼已经通过战场上的一次次

胜利积累了威望，但这种基于武力征服的威望还需要意识形态的强化。加洛林家族

执掌统治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国王受命于上帝，保护和发展教会是其

神圣的职责；④ 国王作为立法者和法官，是正义的维护者和一切贫弱之人的保护者。

在查理曼 发 布 的 各 种 条 令 中，在 钦 差 巡 察 的 过 程 中，处 处 凸 显 这 两 种 观 念。早 在

７８９年的 《广训》中，查 理 曼 就 强 调 自 己 是 “神 圣 教 会 的 虔 诚 保 卫 者 和 卑 微 援 助

者”，⑤ 将诸多教会法规列入王令，以此来体现国王类似祭司的角色；将国王的命令

宣传为上帝的意旨，以此将国王的权威神圣化。他以 “劝谕”而非 “命令”的形式来

传达自己的意愿，也颇似祭司的口吻。８０２年的 《钦差通用条令》的前言就突出了查

理曼作为立法者的职责。该条令第５条属于民众对他的效忠誓词，但却强调 “任何

人不得斗胆对上帝的神圣教会、寡妇、孤儿和朝觐者施加欺诈、抢夺或其他侵 害，

因为恩主皇帝本人被立为这些人的保护人和捍卫者，仅次于上帝和他的圣徒们”。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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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宣传并不只是皇帝给钦差们的交托，还成了钦差们给巡察区内各位伯爵

的告诫。比如，在前述钦差写给巡察区内伯爵们的信中，钦差们就告诫说：“你们应

绝无任何恶意，绝不收受任何不公正的钱物，绝不拖延和无故耽搁，而是应完全地、

广泛地、恰当地、公正地施行正义于教会、寡妇、孤儿和其他一切人。”① 由大主教

等高级教士领衔出巡，也有助于树立皇帝作为教会坚强后盾的形象。钦差巡察将皇

帝的权威广布于尽可能多的民众，实际上就是要传达一种任何人均可向皇帝申诉冤

屈的原则。钦差们在各地召集显贵、官吏和平民参加巡察大会，通过集体宣誓和公

开审理，通过宣读条令、誓词、信函或判决书，广泛宣传了皇帝的权威，而皇帝的

权威是维护帝国统一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纽带。

其次，钦差巡察在一定程度上将伯爵等地方显贵塑造为皇帝的官员，强化了他

们对皇帝尽职尽忠的义务。如前所述，伯爵们在辖区内有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和盘

根错节的家族关系，在帝国的核心区尤其如此。很多伯爵的实际权力并非来自查理

曼的授予，他们未必是国王严格意义上的封臣，因此他们在执行和落实皇帝的法律

和命令时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在 加 洛 林 帝 国 的 意 识 形 态 中，帝 国 与 教 会 是 合 一 的，

皇帝承担着上帝所交托的职责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世俗显贵则分担着皇帝的这种职责。

在查理曼的条令中，在钦差的巡察中，始终突出伯爵职位是帝国的 “职司”。② 查理

曼还强调伯爵们的职位是 “荣职”（ｈｏｎｏｒ），如果伯爵们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则有

可能被撤职。比如有关萨克森的条令规定，伯爵若受贿，当被撤职。③ 在７７９年的

《赫斯塔尔条令》中，也有类似的规定。④ 针对新近征服的伦巴德王国，查理曼也发

布了包含类似内容的条令。⑤ 查理曼多次发布有关铸币的条令，规定拒绝接受铸币

的伯爵应被撤职。⑥ 查理曼在有的条令中还要求伯爵确保其辖区内的教士服从主教，

否则该伯爵应被革职。⑦ 尽管查理曼在事实上极少或根本没有以这样的理由撤掉伯

爵们的职位，但是这种警告或威胁至少能够提醒他们，皇帝有权将他们革职。钦差

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接受包括伯爵等地方显贵在内的民众的宣誓效忠，而效忠誓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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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伯爵不但不能侵害或欺诈 皇 帝 或 国 王，而 且 应 当 执 行 他 的 命 令，保 护 他 的 财 产。

这种宣誓效忠虽然没有将伯爵们变为皇帝的私人 “封臣”，但它至少强调了他们对皇

帝所负担的义务。尽管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民众从未见过皇帝，但是他们可以在巡

察大会上看到由皇帝派来且代表着皇帝权威的钦差。钦差取代伯爵成为地方会议的

主持人，使伯爵居于次要甚至受监督和质问的地位，这一定会让参与大会或接受调

查的民众意识到，在伯爵权威之上还有更高的皇帝权威。这显然有助于抑制伯爵们

的地方势力和分离倾向。

再次，钦差巡察确实纠正了一些显贵过度欺压民众的行为，实现了皇帝对地方权

力结构的调节和干预。罗特希尔德 （Ｒｏｔｃｈｉｌｄ）是查理曼派遣到意大利，辅佐儿子丕平

的大臣之一。他在８００年左右为非作歹，将皮斯托亚 （Ｐｉｓｔｏｉａ）地区的圣巴托罗米奥

（Ｓｔ．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ｏ）修道院的院长伊尔德佩特 （Ｉｌｄｅｐｅｒｔ）赶走，将修道院作为封土转让

给巴伐利亚人尼布伦 （Ｎｅｂｕｌｕｎｇ）。８１２年，查理曼派遣科尔比修道院院长阿达拉德

（Ａｄａｌａｒｄ）等钦差前来，纠正了罗特希尔德的不当之举，驱逐了尼布伦，让伊尔德佩

特重新担任修道院院长。① ８１２年４月２日，查理曼在亚琛宫中签发信函给西班牙边

疆区的８位伯爵。他在信中说，４３位西班牙移民 （信中逐一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到

亚琛觐见，向他诉说了伯爵们的许多欺压行为。为此，他决定派遣阿尔勒大主教约

翰到阿奎丹王路易那里，并命令上述伯爵们也要到那里接受调查和质询，以确保伯

爵们及其下属不剥夺这些西班牙移民的土地，不向他们横征暴敛。②

最后，查理曼常常利用地方显贵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为抑制一位地方显贵而任

命当地势力较弱的另一显贵为钦差，从而维持地方权力的均衡结构，防止一方独大。

德国学者荣根·汉尼格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仅选择其中的三个例子予以说

明。查理曼在７８２年 就 派 遣 理 查 德 这 位 欧 坦 （Ａｕｔｕｎ）地 区 的 显 贵，与 贡 特 拉 姆

（Ｇｕｎｔｈｒａｍ）一起作为钦差，到后者的家乡审理有关洛尔施修道院的纠纷，目的在

于扶持贡特拉姆，打击当地实力雄厚的显贵海姆里希 （Ｈｅｉｍｒｉｃｈ）。③ ７９５年，莱茵

河上游罗登冈 （Ｌｏｂｄｅｎｇａｕ）的伯爵瓦林 （Ｗａｒｉｎ）被查理曼任命为钦差，审理有关

一块大地产的纠纷。瓦林作为当地人之一，召集了该地产附近的四位伯爵出席法庭，

但是当地势力最大的莱茵冈 （Ｒｈｅｉｎｇａｕ）伯爵鲁佩特 （Ｒｕｐｅｒｔ）并未参加。查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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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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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ａ　ｄｅｌ　Ｓｅｎａｔｏ，１９５５，ｎｏ．２５，ｐｐ．７７－８０．在意大利王丕平去世后，查理曼派遣阿

达拉 德 进 入 意 大 利，担 任 丕 平 的 儿 子 伯 纳 德 的 辅 政 大 臣。Ｃｈｒｉｓ　Ｗｉｃｋｈａｍ，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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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ｔ　Ｍüｈｌｂａｃｈｅｒ，ｈｇ．，Ｄｉｅ　Ｕｒｋｕｎｄｅｎ　Ｐｉｐｐｉｎｓ，Ｋａｒｌｍａｎｎｓ　ｕｎｄ　Ｋａｒｌｓ　ｄｅｓ
Ｇｒｏｓｓｅｎ，Ｓ．２８９－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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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任命瓦林而非鲁佩特担任钦差，就是要将钦差人选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针

锋相对的家族。然而在７９６年，当富尔达修道院同沃尔姆斯地区的一个显贵争夺渡

过莱茵河的摆渡特权的时候，查理曼则选择前述鲁佩特担任钦差，而７５４年到８０２
年间多次在该地区担任钦 差 的 沃 尔 姆 斯 伯 爵 哈 托 （Ｈａｔｔｏ）则 被 弃 之 不 用。这 种 安

排很可能包含着让鲁佩特制衡哈托的用意。① 正如奥尔良主教提奥多尔夫巡察南方

的阿奎丹之后所说的，钦差乃 “重任要职”。② 查理曼可以将这种 “重任要职”作为

砝码调整地方权力关系。通过钦差的巡察，“地方权力结构从自发生成的金字塔结构

被改造为源于王廷且由王廷界定的等级权力结构”。③

五、两个实例

以上对钦差人选以及巡察方法和政治功能的考察，主要是以查理曼发布的各种

条令为基础。这些条令能否反映钦差履职的实况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研读

钦差处理地方冲突所留下的信函或卷宗。难得的是，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值得详细分

析的实例。

８０２年阿尔昆和 提 奥 多 尔 夫 的 冲 突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这 一 年，奥 尔 良 主

教提奥多尔夫属下的一名 教 士 因 犯 有 某 种 严 重 的 罪 行 被 审 判、关 押，然 而 该 教 士

却成功逃跑，躲避到图尔的圣 马 丁 修 道 院。当 时 担 任 院 长 的 阿 尔 昆 以 圣 所 的 庇 护

权为由，拒绝将该教士交给 提 奥 多 尔 夫 派 来 的 人，使 后 者 空 手 而 归。提 奥 多 尔 夫

在向查理曼禀报并获得命 令 后，重 新 派 出 了 一 批 数 量 更 多 的 人 前 来 缉 凶。这 些 人

在图尔主教的带领下，强行 进 入 圣 马 丁 修 道 院，欲 夺 走 逃 犯。修 道 院 内 的 修 士 们

在危急之中，敲响了教堂的 钟 声，周 围 民 众 应 声 聚 集 起 来，围 堵 并 扣 押 了 提 奥 多

尔夫派来的人。提奥多尔夫随 后 将 事 情 报 告 给 了 查 理 曼，而 阿 尔 昆 也 给 查 理 曼 去

信解释事情原 委。查 理 曼 对 自 己 的 命 令 遭 到 阻 挠 非 常 生 气。他 在 宫 廷 召 开 会 议，

讨论了提奥多尔夫和阿尔 昆 两 人 的 信 件，判 定 阿 尔 昆 有 更 大 的 过 错，遂 派 遣 提 奥

伯特 （Ｔｈｅｏｔｂｅｒｔ）作为钦差到图尔调查此事。④ 我们在此不讨论有关教堂庇护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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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８４．
关于这一事件有５封书信保存至今，其中４封由阿尔昆所写。他在两封写给查理曼的信

中，全面论证了圣所的庇护权，并对修道院内的冲突作了解释 （或者说辩解）。他还写了

两封信给自己当时在宫廷中的学生，托他们代为说情和辩护。此外还有一封是查理曼就此

事写 给 阿 尔 昆 的 信。这５封 信 的 全 文 见 Ｅｒｓｔ　Ｄüｍｍｌｅｒ，ｅｄ．，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　Ｍｅｒｏｖｉｎｇｉｃｉ　ｅｔ
Ｋａｒｏｌｉｎｉ　ａｅｖｉ，ｉｎ　ＭＧＨ，Ｂａｎｄ　２，ｎｏ．２４５－２４９，Ｂｅｒｌｉｎ：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１８９５，ｐｐ．３９３－４０４．



法律问题，也不讨论阿尔昆和提奥多尔夫就公开悔罪是应该在教堂之内还是教堂之

外进行的争论，更不评判他们两人谁是谁非，① 而是重点关注提奥伯 特 作 为 钦 差 是

怎样调查和处理冲突的。

相关书信并未提及提奥伯特的 头 衔，这 或 许 意 味 着 他 并 非 位 高 权 重 者。阿 尔

昆在给查理曼的信中说，提奥伯特为调查这一事件在图尔住了１９天，期间 “他与

我的指控者们在一起。他想 打 谁 就 打 谁，想 捆 谁 就 捆 谁，想 让 谁 发 誓 作 证 就 让 谁

发誓作证，想传召谁到您 面 前，就 传 召 谁 到 您 面 前”。② 有其他资料显示，提奥伯

特传讯的人包括一位执事、一位代办、两位教士、若干修士和６位助理。③ 提 奥 伯

特的地位虽然不及阿尔昆 和 提 奥 多 尔 夫，但 他 作 为 钦 差 代 表 着 皇 帝，可 以 选 择 和

问讯知情者，还可以在一定 程 度 上 刑 讯 他 们。此 外，钦 差 居 住 在 阿 尔 昆 的 控 告 者

们那里，却没有传讯作为被 告 的 阿 尔 昆 本 人。这 已 经 表 明 钦 差 的 立 场 和 态 度，这

应该也是查理曼本人的指 令。从 查 理 曼 给 阿 尔 昆 的 信 来 看，他 对 阿 尔 昆 违 抗 命 令

颇为恼怒，因此钦 差 调 查 的 重 点 在 于 阿 尔 昆 是 否 直 接 指 使 了 修 士 们 的 群 体 行 动。

图尔主教与圣马丁修道院院长是城内的两大教会权威，二者素来不和，明争暗斗。

图尔主教支持奥尔良主教，带 着 后 者 的 人 马 进 入 圣 马 丁 修 道 院 抓 人，而 后 钦 差 又

居住在图尔主教那里。钦差显 然 利 用 了 图 尔 主 教 与 阿 尔 昆 的 不 和。受 传 讯 的 人 中

包括两位圣马丁修道院的 修 士，即 阿 尔 昆 的 下 属。提 奥 伯 特 的 调 查 正 好 体 现 了 前

文对钦差巡察方法的分析，即 钦 差 注 重 询 问 或 传 讯 被 调 查 者 的 反 对 派、下 属 和 其

他证人。虽然我们无法知晓 这 一 事 件 的 最 终 结 果，但 是 在８０３年 的 条 令 中，查 理

曼对教堂 等 圣 所 的 庇 护 权 作 了 明 确 限 制。④ 这 很 可 能 是 受 到８０２年 上 述 事 件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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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８０４年三位钦差在里萨诺 （Ｒｉｓａｎｏ）调查和处理当地民众对伊斯

特里亚 （Ｉｓｔｒｉａ）① 公爵约翰 （Ｊｏｈｎ）横征暴敛的抱怨。② 伊斯特里亚是意大利王丕

平在７８９年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过来的，属于加洛林帝国与拜占庭帝国接壤的边疆

地区。三位钦差 是 牧 师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伊 佐 （Ｉｚｚｏ）、伯 爵 卡 多 拉 奥 （Ｃａｄｏｌａｏ）和 伯

爵埃奥 （Ａｉｏ）。钦差 们 召 集 了 大 会，参 会 者 包 括 伊 斯 特 里 亚 的 教 长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
房图 纳 图 斯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ｕｓ）、５位 主 教、其 他 的 显 贵、从 各 个 城 镇 （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ｓ　ｅｔ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选出来的１７２位头人 （ｃａｐｉｔａｎｅｉ）。各城镇的人都带来了登记着他们以前

各种租税负担的簿册。会上，房图纳图斯首先发言，询问是否有人对他自己有怨言。
“所有的民众”都说对他毫无怨言。房图纳图斯于是鼓励其他人据实陈述，随后民众

站出来陈述了对公爵约翰的各种抱怨。据他们称，约翰不仅私自霸占他们交给查理

曼的赋税，而且强行征用他们的马匹，强迫他们到很远的地方送货，剪碎他们的渔

网，提高他们的地租和杂税，在他们的土地上安插家奴，甚至鞭打、拘禁他们，等

等。他们称，约翰的所作所为使他们比在希腊人 （即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下活得更

悲惨，若得不到 “皇帝查理 （曼）的解救”，他们将 “生不如死”。③ 随后约翰发言，

辩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帝查理 （曼），同时也承认民众对他的指责大多属

实，并表态愿意在以后改正。于是，钦差们做出决定，要求约翰改正各种过错，向

三位民众代表交纳保证金。如果今后约翰改正不当行为，他可以取回保证金；否则

他不但失去保证金，还应接受钦差们的惩处。最后，钦差要求参会众人发誓遵守裁

决，并在裁决书上签名。

在此次调查中，钦差伊佐身 份 不 详，但 “牧 师”这 一 头 衔 表 明 其 地 位 低 于 主

教。尽管如此，他作为查理曼的钦差，完全可以主持由教长 （相当于大主教）、主

教、公爵、伯爵们参加的会 议。这 印 证 了 前 文 有 关 钦 差 人 选 的 分 析，即 钦 差 并 非

都是位高权重者，即使在８０２年 之 后，低 级 教 士 亦 可 作 为 钦 差 调 查 重 大 问 题。教

长房图纳图斯显然支持民 众 反 对 公 爵。考 虑 到 他 与 查 理 曼 之 间 的 密 切 关 系，很 可

能正是由于他事先向查理 曼 报 告 了 约 翰 的 劣 迹，查 理 曼 才 派 遣 钦 差 前 来 调 查。也

就是说，当地的两 大 人 物 房 图 纳 图 斯 和 约 翰 之 间 的 矛 盾 是 此 次 钦 差 调 查 的 动 因。

此次调查说明查理曼及其 钦 差 可 以 “控 制”位 高 权 重 的 公 爵，可 以 将 钦 差 的 活 动

拓展到边境地区。

虽然上述钦差处理地方冲突的两个实例属于专项调查，但是它们表明，钦差利

用地方显贵之间的矛盾展开调查，实现了对显贵们的管束。无论是昔日的宫廷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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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里亚是今天克罗地亚西部伸入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半岛。里萨诺就在这个半岛的

北端，位于今天斯洛文尼亚的西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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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昆，还是身处遥远边疆的重臣约翰，都对身份较低但代表着皇帝权威的钦差无

可奈何。这充分体现了钦差绝不只是皇帝和显贵之间双向沟通的 “信使”，而且是皇

帝和中央王廷伸向地方显贵们的强有力的长臂。

六、结　　论

查理曼在帝国疆域扩大而亲自巡行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利用相对和平的政 局，

将钦差巡察从临时举措变为基本制度。他通过分区分组，拓展了巡察的范围；通过

灵活选用地方显贵和宫廷仆从，提高了巡察的效率；通过发布一系列的条令，推进

了巡察的制度化。对于治理这个地区差异很大、权力结构松散、官僚体系不发达的

帝国，钦差巡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它树立了君主的权威，加强了中央对

地方的控制，增进了帝国的统一性。倘若没有这种大规模、高频次的钦差巡察，那

么建立在征服战争基础上的加洛林帝国难免会更加松散和脆弱。西法兰克王国的主

教们在８４４年、８４５年、８４７年和８５３年多次上书 秃 头 查 理，以 多 年 未 举 行 巡 察 为

由，恳请国王派遣钦差恢复秩序。① 这充分显示查理曼统治时期钦差巡察所留下的

制度惯性和历史影响。

当然，我们强调钦差巡察的政治功能，绝不意味着否定其他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大会议、校场 （军事）会议、主教会议、御前近臣的小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皇

帝的亲自巡行，皇帝与地方显贵们频繁的信函往来，分王国和边疆区的设置，这些

同样是加洛林帝国的重要制度。钦差巡察与其他制度是互为补充的。比如，大巡察

往往是皇帝在大会议上做出的决定；钦差在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往往要在大会议前向

皇帝汇报，成为大会议的议题；钦差会频繁通过信函与皇帝以及巡察区内的伯爵们

沟通交流。可以说，钦差巡察是皇帝不能直接巡行时的一种变通安排，它嵌入到帝

国的其他基本制度之中，填补和支撑着其他的制度。

国外学界近来对查理曼钦差巡察历史作用的低估，实际上是对君权所代表的中

央权力和帝国统一性的低估。这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史学研究的转向，比如

研究的重点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由帝王将相转向底层社会，研究的视

角由 “自上而下”转向 “自下而上”。这种史学新潮几乎要将历史上权力较为集中的

君主制统统解构。有的学者将罗马帝国初期的元首制解释为 “贵族寡头制”；② 有的

学者认为路易十四的统治 “对法兰西社会鲜有触动”；③ 还有的学者将１８世纪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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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统治解释为 “统治家族”和 “统治阶级”的权力共享；① “合作性政治”、“共

识政治”、“会议政治”、“贵族政治”等成为流行概念。国内学界以及日本学界也将

唐宋之前的中国君主专制解释成 “贵族政治”，② 甚至将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君主专

制说成是西方的思想偏见和国人的思想自贬。③ 查理曼钦差巡察所发挥的重要历史

功能提醒我们，应该对最近高估地方权力的史学新潮保持足够的审慎，对强调中央

权力和国家统一的旧学传统给予应有的尊重。

本文的考察 重 点 在 查 理 曼 统 治 时 期。虔 诚 者 路 易 在 其 统 治 前 期 （８２９年 之 前）

延续了父亲所奠立的钦差巡察制度。在此之后，尽管针对单一事务派遣钦差巡察仍

然是诸位国王普遍的治国手段，但是除西法兰克王国外，④ 其他分王国都很少举行

大巡察。⑤ 钦差巡察制度衰落的原因有哪些，为何钦差巡察只是在西法兰克王国得

到较好的延续，钦差到９世纪中期以 后 为 何 逐 渐 变 成 一 种 长 期 的、世 袭 的 职 位，⑥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焦　兵　 责任编审：姚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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